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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6 日披露了《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全文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的反馈及并购重组委会后反馈意见的要求，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重组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重组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已在重组报告书的“重大事项

提示”、“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增加“本次交易已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相关内容；并在重组报告书中修改了与审批相关的风险提

示。 

2、在“重大事项提示/三、关于南京钛白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事项的说明”

部分更新了南京钛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申请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进展

情况。 

3、在“重大事项提示/四、关于盈利预测的说明”、“五、金浦集团对南京钛

白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第十四节  风险因素分析和风险提示/一、本次交易

相关风险”部分补充披露了南京钛白 2012 年度盈利情况（未经审计）。 

4、在“重大事项提示”部分删除了尚需相关权力机构和主管部门的批准或

核准。 

5、在“重大事项提示”、“第十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部分补充披露了金浦

集团对本次取得新股的进一步承诺。 

6、在“重大事项提示/十、特别风险提示/（四）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交割风险

和本公司涉诉风险”、“第十四节  风险因素分析和风险提示/一、本次交易相关

风险”部分更新了上市公司取得的债权人同意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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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重大事项提示/十、特别风险提示/（四）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交割风险

和本公司涉诉风险”部分补充披露了相关重组方的资产抵押和股份质押情况。 

8、在“重大事项提示/十、特别风险提示”、“第十四节  风险因素分析和风

险提示”部分补充披露了南京钛白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占比较高的风险。 

9、在“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部分补充披露

了相关权利机构的批准情况。 

10、在“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之金

浦集团/（二）历史沿革”、“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二、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修改重组办法的问题与解答》规定”部分补充

披露了金三环实业的股权变动情况及金浦集团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11、在“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二、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

要负债情况/（二）负债转移安排”部分更新了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情况及未取

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的解决措施及后续安排，补充披露了金泉集团代为清偿债

务的可行性以及上市公司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12、在“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二、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

要负债情况”部分补充披露了拟出售资产涉及的税费金额及承担情况。 

13、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七、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及主

要负债情况/（一）主要资产权属”部分补充披露了南京钛白未办证房产情况以

及解决措施。 

13、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八、主要产品和业务情况”部分补

充披露了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的情况。 

14、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八、主要产品和业务情况/（六）安

全生产及污染治理情况”、“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一、本次交易符合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

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部分补充披露了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

具的环保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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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八、主要产品和业务情况”部分补

充披露了十二五规划对南京钛白生产经营影响的说明。 

16、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九、立项、环评等行政审批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了产业政策调整对徐州钛白项目的影响。 

17、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十一、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

增资或改制情况”部分完善了南京钛白近三年的股权交易情况。 

18、在“第五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十二、报告期内的业务重组情况”

部分补充披露了业务合并的进展情况、业务合并对南京钛白财务报告的影响、

业务合并后南京钛白的进出口业务资质取得情况以及业务合并对南京钛白未来

关联交易的影响。 

19、在“第九节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修订了本次交

易定价的合理性及公允性，并补充披露了可比交易对比分析及南京钛白的非经

常性损益占净利润比例较高不影响作价公允性的说明。 

20、在“第十节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四、上

市公司完成交易后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部分补充披露了南

京钛白相关的敏感性分析。 

21、在“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二、拟购买资产（南京钛白）最近两年

一期财务报表”部分补充披露了南京钛白非经常性损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波动及报告期内核销部分无需支付款项的分析。 

22、在“第十一节  财务会计信息/四、拟购买资产（南京钛白）的盈利预

测”部分补充披露了非经常性损益预测的依据及合理性。 

23、在“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部分更新了关联

担保解除的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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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